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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及解除限售的股东持股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发行时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八家合伙企业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表。
	1、铭鲲投资、翌望投资、彤翌投资、彤跃投资、翌鲲投资自公司重组时所做的承诺（下表中序号1-8项承诺）及履行均不存在影响解除限售的情形。
	2、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分别因下表中序号为9、10、11的承诺目前仍在承诺期内，尚未完成承诺事项，故本次仅解除部分限售股份。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部分将用于偿还融资借款，剩余部分股份在解除质押并满足股份转让条件时，用于履行下表中序号为9、10、11的承诺。本次解除限售后，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未解除限售股份分别为3,222,944股、2,976,531股、1,395,635 股，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满足股份转让条件时，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将申请该部分股...
	五、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情况的说明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相关股份持有人遵守了相关规定和承诺。
	综上，长城证券对本次重组时向八家合伙企业发行的股份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